一次性住房补贴借支协议

借支职工（以下称甲方）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发补贴单位（以下称乙方）：

根据《江苏省省级机关职工住房补贴发放实施意见》（苏机房改[2000]21号）规定，工作年限未满25年职工，向单位申领一次性住房补贴时，应和单位签订借支协议。甲乙双方据此规定签订本协议。

一、甲方于      年  月  日，按规定向乙方申请领取了一次性住房补贴          元（大写：计人民币   拾  万  仟  佰  拾  元  角  分）。其中购房补贴        元，工龄补贴       元。

二、购房补贴按职工实际工作年限发放。甲方已工作   了    年，实发购房补贴       元（领取的购房补贴额÷25×实际工作年限），剩余年限的补贴       元（大写：计人民币  拾  万  仟  佰  拾  元）作为借支。甲方每在乙方处工作满壹年，抵扣借支金额        元(每年抵扣借支金额＝领取的购房补贴额÷25)。

工龄补贴是对92年前工资中住房消费含量不足的补偿,不计入借支金额。

三、如甲方工作年限未满25年调离或辞职，借支余额由新调入单位或甲方本人在离开时一次性归还乙方。如住房补贴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，应将款项上缴财政部门。如甲方工作年限已满25年，借支金额已全额抵扣，本协议自行终止。

四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方执一份，乙方执二份（乙方房改和财务部门各执一份）。

甲方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